
餐飲處所防疫措施



有關適用於第599F章
最新指示及指明的常見問題

(由2021年3月18日零時零分起生效，為期14天，直至3月31日)



(I) 專職員工負責收拾職責



 負責收拾使用過的餐具和清潔及消毒使用過的餐桌及
隔板（執枱專員）。

 如不能安排執枱專員，亦要確保員工在轉為執行其他
職責前須採取手部衞生措施，即使用酒精搓手液、洗
手或更換手套。



(II)「安心出行」



 須要求顧客在進入處所前透過其手機上「安心出行」
流動應用程式掃瞄有關二維碼。

 或以其他登記方法記錄顧客的資料，而所需資料包括

姓名、聯絡電話及到訪處所的日期及時間。



 如顧客入座後才掃瞄有關二維碼，不會獲視作已
符合有關規定。

 每位顧客在進入處所前均須用其手機上的「安心
出行」流動應用程式掃瞄二維碼，或登記其姓名、
聯絡電話及到訪處所的日期及時間，包括老人家
及小朋友。



 如有關人士沒有智能電話，同行者可代為以書面方式登
記，並於聯絡電話一項填寫家人、家長或其監護人的電
話號碼。

 由於純粹外賣不涉及脫下口罩而顧客逗留時間也較堂食
為短，因此純粹惠顧外賣的顧客短暫逗留時不掃瞄食肆
的「安心出行」場所二維碼或登記資料是可以接受的。



(III)員工每14天進行核酸檢測



 須安排員工每14天進行一次有關2019冠狀病毒病
的聚合酶連鎖反應核酸檢測。

 以及確保員工其後的每個14天期間完結前取得檢
測結果的短訊。

 保留每次的短訊記錄31天。

 政府並不接納抗原測試或抗體測試等結果。



根據第599F章
對餐飲處所座位間通風的規定



餐飲處所座位間通風的規定

 餐飲處所的座位間，須於2021年4月30日或以前 :

新鮮空氣每小時換氣量達至6次或以上; 或

按實際情況安裝以下任何一種符合指定規格的空氣淨化設備 –

高效顆粒空氣過濾（HEPA）設備 ;或

紫外線C技術（UV-C）設備 ;或

高效顆粒空氣過濾（HEPA）結合紫外線C技術（UV-C）設備



餐飲處所座位間通風的規定

 食環署早前在2020年10月16日設立了「持牌餐飲處所換氣量自願
申報計劃」，讓餐飲處所持牌人透過食環署網頁提交處所的相關
換氣量及/或空氣淨化設備證明書。在2021年3月17日根據第599Ｆ
章發出的指示中，餐飲處所須於4月30日或以前在食環署指定網頁
登記，並提供一張經由註冊專門承建商(通風系統工程類別分冊)發
出的證明書，提供新鮮空氣每小時換氣量及／或已安裝的空氣淨
化設備的資料



餐飲處所座位間通風的規定

 網上登記平台亦設有換氣量計算機，方便餐飲處所負責人初步計
算其處所通風系統的換氣量。登記的資料經確認後，有關持牌處
所的名單會顯示於食環署網頁，供市民查閱



餐飲處所座位間通風的規定

 若未能於指定日期內完成登記，餐飲處所負責人須向食環署提交
申請延期登記，並須在獲批准後，在指定的限期內完成登記

 餐飲處所負責人須在登記獲食環署確認後的兩日內，從食環署網
頁的指定位置下載告示，並全日24小時於處所入口處

按規格張貼告示

 處所在安裝空氣淨化設備後，餐飲處所負責人須在

營業時間按生產商說明書適當地開啟、運作、保養

及維修有關空氣淨化設備



工作小組

 政府為順利落實有關餐飲處所通風系統的規定，已成立一個來自不同
專業界別的專家代表組成的工作小組，就實施相關規定向政府提出建
議，並制訂具體指引，協助餐飲處所負責人及通風設備承辦商順利履
行有關規定

 工作小組亦已於2021年3月18日邀請設備供應商就其符合指定規格的空
氣淨化設備提供資料，並會在4月初或之前公布符合相關規格的空氣淨
化設備，以供餐飲處所負責人及通風設備承辦商作為參考

 工作小組亦會盡快安排與餐飲業界代表及通風設備業界代表會面，聽

取意見及解答疑問



謝謝


